龙统字〔2011〕3号
龙 南 县 统 计 局
关于印发2011年度课题统计分析信息管理工作规定的通知
局各股、室、队：
《龙南县统计局2011年度课题统计分析信息管理工作规定》已经局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0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

龙南县统计局
2011年度课题统计分析信息管理工作规定
为进一步规范本局课题、统计分析、信息的撰写和登记管理及报送程序，及时掌握各专业人员报送、采编、完成情况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统计分析、信息撰写报送程序
1、撰写。本局各统计专业工作人员均为统计分析、信息撰写第一责任人，应对所撰写的统计分析、信息及其它相关材料负责，杜绝出现不应有的差错。

    2、审签。统计分析、信息发布必须遵循“先审核、后公开、谁审核、谁负责”原则，严格执行“专业负责人—分管领导—主要领导”逐级审批程序。负责撰写统计分析、信息及其它相关材料的工作人员，在对已初步完成的统计分析、信息及材料的命题（标题）、文字、数据等内容，经认真检查校对并确认无误后，交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签批。对撰写的统计分析、信息，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退回重写。
    3、登记。为准确掌握各专业统计分析、信息工作完成情况，各专业人员应将已审签后的统计分析、信息，交局办公室登记备案。
    4、报送。原则上各专业报送统计分析、信息及材料必须由责任人审核把关后，再将其电子文档传输到局办公室，由办公室负责统一上报。

    5、采用。为确保统计分析、信息采编统计的准确性，各专业人员在查阅省市内网和龙南政府网时，应注意确认并记录其采用情况，以此作为工作业绩的考评依据。
6、管理。局办公室应加强统计分析、信息的管理工作，及时登记，每月通报一次统计分析、信息上报、采用的完成情况，检查督促各专业人员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

二、任务分配表及审核责任人  

	序号
	姓名
	统计分析（篇）
	信息（条）
	 审核   责任人

	1
	廖章明
	5
	  40　
	叶

玉

琨

	2
	谢理群
	5
	　40
	

	3
	王文琳
	5
	　40
	

	4
	黄清扬
	5
	　40
	叶
莹

	5
	李丽莉
	5
	　40
	

	6
	孙华春
	5
	　40
	

	7
	张贵权
	5
	　40
	王

兴

红

	8
	廖二贤
	5
	　40
	

	9
	王丽萍
	5
	　40
	
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各统计专业人员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，按每篇统计分析20元、信息2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超额完成任务的，超额数按每篇统计分析40元、信息4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没有完成任务的，按每人180元的标准，从年终奖金中扣除。
（二）统计分析采用奖励标准：
（1）被国家级刊物、网站采用：         每篇奖励200元；

（2）被省级刊物、网站采用：           每篇奖励60元；
（3）被市级刊物、网站：               每篇奖励40元；

（4）被县政府网采用：                 每篇奖励30元；
（5）被县主要领导批示：               每篇奖励100元；

（6）被县副级领导批示：               每篇奖励60元；

如果同一篇统计分析被多次采用，以最高奖励标准计，不重复计算。凡被采用的统计分析必须提供采用情况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奖励。

（三）中标课题奖励标准。
中标课题被评为一等奖的奖励200元/篇，二等奖的奖励150元/篇，三等奖的奖励100元/篇。凡参加中标课题按时完成的，每篇奖励60元。

（四）信息（含经济信息、工作简讯等）采用奖励标准。
（1）被国家级刊物、网站采用：          每条奖励50元；

（2）被省级刊物、网站采用：            每条奖励10元；
（3）被市级刊物、网站采用：            每条奖励5元；

（4）被县两办刊物、有线电视台、县政府网采用：每条奖励5元；

如果同一篇信息被多次采用，以最高奖励标准计，不重复计算。凡被采用的信息必须提供采用情况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奖励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
PAGE  
4

